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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国投交通持有的果

园港务51%的股权、港务物流集团持有的果园港务49%的股权、珞璜港务49.82%

的股权、渝物民爆的67.17%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事宜提供专项法律服务。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

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于 2019 年 7月 15日出具《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依据

自本所出具《法律意见书》之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与本次交易

有关的重大事实和情况，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声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的补

充和完善，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与《法律意见书》的释义相同；

《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也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必备的法律

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本所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在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证监会审核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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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

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

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批准与授权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批准与授权 

1、公司的批准与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2019 年 7 月 31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1）《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议案》、（2）《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更新后）

的议案》、（3）《关于<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4）《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

交易的议案》、（5）《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6）《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7）《关于本次交易符

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9）《关于股票价

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

标准说明的议案》、（10）《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

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11）《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12）《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业

绩补偿协议>的议案》、（13）《关于公司与国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

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14）《关于本次交易有关审计报告、

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15）《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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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选取与评估目的及评估资产状况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的公允性的议案》、（16）《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

议案》、（17）《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

议案。 

2、交易对方之国投交通的批准 

2019 年 7月 17日，国投交通取得股东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同

意国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认购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批复》（国投战略

〔2019〕238 号），同意国投交通向公司转让持有的果园港务 51%的股权等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事宜。 

3、两江新区管委会的批准 

2019 年 7月 23日，港务物流集团取得两江新区管委会《关于重庆港九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相关事宜的批复》（渝两江管〔2019〕50 号），

同意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港务物流集团持有的果园港务 49%的股权、珞璜港务

49.82%的股权、渝物民爆的 67.17%股权以及国投交通持有的果园港务 51%的股权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宜。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与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交易协议》，本

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重庆港九股票的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各方提供的知情人名单、相关人员和机构出具的自查报告和买

卖股票情况说明，登记公司于 2019年 6月 11日、2019年 7月 25日出具的《信

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查询变更证明》，本次停牌前六个月（2018 年 9月 12

日至 2019 年 3月 12日），在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相关范围内，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见《法律意见书》十、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重庆港九股

票的情况）外，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2019 年 3 月 13 日)起至交易报告书披露

日（2019年 7月 15日）前一日止，在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相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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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与本次重组方的关系 买入股票（股） 卖出股票（股） 交易时间 

1 汪军 
港务物流集团监事汤卫

东的配偶 
  400 2019.3.29  

对于在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情况，2019年 7月 26日，汪军出具《关于买卖重庆

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说明》： 

“本人在自查期间〔自重庆港九董事会就本次重组申请股票停止交易前 6

个月（2018 年 9月 12日）至交易报告书披露之前一日（即 2019 年 7月 15日）

止〕于 2019 年 3月 29日卖出重庆港九股票 400股。此外，本人未持有重庆港九

的股票。 

本人在自查期间卖出重庆港九股票的行为，系依赖于重庆港九已公开披露的

信息并基于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重庆港九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

断而进行，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本人的股票交易行为属偶

然、独立和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内幕交易

行为。” 

本所律师认为，汪军在上述自查期间卖出公司股票时，公司本次交易方案已

经公开披露，其买卖公司股票系基于公开信息及个人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投资行

为，其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交易的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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